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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黄院教发〔2022〕24 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黄海学院
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预案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
为针对学校可能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,规范安全事故的应

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,保证迅速、有序、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

工作,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,维护师生的生命安

全、校园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,特制定《青岛黄海学院实验室安

全应急与事故处置预案》。现将本预案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布置，

宣传落实。

青岛黄海学院

2022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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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黄海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预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完善应急管理

体系，迅速有效地控制和处置突发事件，全力保护师生员工人身

安全和实验室财产安全，维持正常教学科研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青岛黄海

学院安全工作责任分工实施方案》等规定，制订本预案。

第二条 学校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根据“谁

使用、谁负责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分级负责制，防

范安全事故发生。

第三条 本预案适用于全校范围内各级各类教学科研实验

室、实训室、工作室的安全事故应对工作。

第二章 应急工作原则

第四条 把握应急工作原则，对因实验室而引发的灾害性事

故的发生，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能力，做好事故发生后的

补救和善后工作，确保实验室在发生事故后，能科学有效地实施

处置，切实有效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。

（一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。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，要及

时采取人员避险措施；事故发生后，优先进行人员抢救，同时注

意救援人员的自身安全。

（二）快速反应，协同应对。对学校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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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，迅速到位，各司其职。

（三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。事故发生后，各相关单位应立

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分级负责，相互协作。

（四）预防为主，常备不懈。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

主”方针，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，做好常态下的隐患

排查、风险评估、事故预警、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等工

作。

第三章 应急组织体系

第五条 根据《青岛黄海学院安全工作责任分工实施方案》

中的安全工作责任分工，教学设施设备和实验室安全组负责实验

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，分管校领导担任组长，成员由教学工作

部、安全管理处、后勤保障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各学院教学院

长组成。

第六条 各学院成立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工作小组，

由学院教学院长任组长，具体成员由学院确定。

第四章 责任分工

第七条 教学设施设备和实验室安全组负责编制学校实验室

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，负责实验室较大及以上等级安全事故

应急处置、指挥、协调以及上报。

第八条 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工作小组，负责一

般安全事故应急处置、现场指挥、协调，其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根据学科特点及实验室类型，制定和落实本单位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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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事故应急预案。

（二）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，保证各项应急预案有效实

施。

（三）安全事故发生后，负责保护现场，并做好现场救援的

协调、指挥工作，确保安全事故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理。

（四）及时、准确地上报实验室安全事故。

第五章 安全事故等级辨识

第九条 为快速、有效处置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，结合学校

工作实际，根据事故的性质、严重程度、可控性、影响范围等因

素，从轻到重依次分为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、重大事故（Ⅱ级）、

较大事故（Ⅲ级）和一般事故（Ⅳ级）四个等级。

（一）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：学校所属实验场所内的人员

和财产遭受重大或特大损失，对学校的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产

生重大或特大影响的事故甚至灾害，造成 1 人及以上死亡；或 3

人以上重伤；或 100 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；或造成严重生化

污染事故；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事故。

（二）重大事故（Ⅱ级）：学校所属实验场所内的人员和财

产遭受重大或特大损失，对学校的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产生重

大或特大影响的事故甚至灾害，造成 3 人及以下重伤；或造成

10人以上轻伤；或造成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；

或造成生化污染事故；或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事故。

（三）严重事故（Ⅲ级）：学校所属实验场所内的人员和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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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遭受较大损害，对学校的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产生较大影响

的事故，造成人员轻伤；或造成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直接经

济损失；或造成轻微生化污染事故。

（四）一般事故（Ⅳ级）：学校所属实验场所内的人员和财

产遭受较小程度损害，对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秩序产生较小影响的

事故，造成实验室异味严重或异味外泄；或轻度经济损失；或影

响他人身体健康；或不良社会影响的事故。

第六章 运行机制

第十条 事故预防

（一）实验室管理人员及实验指导教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

发事故，做到早防范、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（二）加强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，由实验室主任对实验设备

配置、个人防护、应急设备器具、实验室安全行为、安全操作规

程等做出明确规定与配置。

（三）对剧毒、强酸、强碱、易燃易爆危险品、加热设备、

压力容器、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等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

使用登记制度。

（四）增强师生安全意识，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；加强日常安

全巡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；加强应急反应机制日常管理和实验

人员培训教育，经常开展实验室事故演练；完善应急处置方案，

提高应对突发事故的实战能力。

（五）各学院应完善预防、预警机制，开展风险评估分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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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应急预案定期评估，并根据各学院具体情况不断完善和修订。

第十一条 安全状态监测

（一）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中，与实验有关的人员均有义务对

实验室安全状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发现安全问题及时处置、报备。

（二）实验室管理员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。包括对仪器

设备电气性能进行评估；对装载易燃气体钢瓶或其他容器进行安

全检测；对化学试剂存放和使用进行安全性检查；对实验室水、

电、气运行状况进行检查等。

（三）实验过程中，注意监控实验室内的状况，包括正在使

用的仪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，水、电、气的状态是否正常，特别

是气体贮存容器及其主要连接件（管路、阀门等）是否正常；实

验室内有无异常气味、异响；非正常火苗、火花；空气中有无不

明烟雾，地面上有无异物或不明液体等。

第七章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响应

第十二条 事故发生后，各级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发布

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，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，同时按相关

事故处置方案进行处置。

（一）一旦发生事故和险情，应根据事故等级启动对应级别

的应急响应，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。

1.发生一般事故（Ⅳ级）时，事故单位启动院级应急预案，

组织实施应急救援，并及时将救援情况向教学设施设备和实验室

安全组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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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发生较大事故（Ⅲ级）时，启动校级应急预案，组织实施

应急救助，事故单位全力配合；学校须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事故

和救援情况。

3.发生重大事故（Ⅱ级）时，启动校级应急预案，组织实施

应急救助，同时向主管部门汇报情况，请求指示，并与地方相关

政府部门和应急机构联系，寻求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和资源支持。

4.发生特别重大事故（Ⅰ级）时，启动校级应急预案，组织

实施应急救助。同时向当地应急领导机构和主管部门汇报情况，

请求指示和援助，并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应急机构通报情况，

寻求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和资源支持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人员是事故报告的责任人，所在学院为事故

报告的责任单位。

（三）报告责任人应在自救、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启动事故

上报机制，责任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，初步判定事故情况，

进行现场处置，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各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到

达事故现场，协助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置。

（四）实验室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：报告人→实验室主任→

二级学院院长、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工作小组→教学

设施设备和实验室安全组→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五）报告的内容为：

1.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。

2.事故类型和人员被困与伤亡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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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采取的控制措施及其它应对措施。

4.报告人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所属部门。

（六）凡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必须上报，要按照“先口头、

后书面”的原则，客观详实的报告事件，不得隐瞒。对迟报、谎

报、瞒报和漏报事故的，根据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应急联系电话

教学工作部：83181973

安全管理处：83176110

后勤保障部：83175256、83175299

校医院：83175120

火警：119

急救电话：120

第八章 部分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

第十三条 常规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

（一）火灾

1.发现火情，事故现场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，防止火势蔓

延并迅速报告。

2.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，判断出火灾发生的原因，如压缩气

体、液化气体、易燃液体、易燃物品、自燃物品等。

3.明确火灾周围环境，判断出是否有重大危险源分布及是否

会引发次生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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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采用适当的消防器材进行扑救：

木材、布料、纸张、橡胶以及塑料等固体可燃材料的火灾，

应采用水冷却法或干粉、二氧化碳灭火剂灭火，但对珍贵图书、

档案、精密仪器火灾应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剂灭火。

易燃可燃液体、易燃气体和油脂类等化学药品火灾，应使用

大剂量泡沫灭火剂、干粉灭火剂灭火。

带电电气设备火灾，应切断电源后再灭火。因现场情况及其

他原因，不能断电，需要带电灭火时，应使用干砂或干粉灭火器

灭火。

可燃金属，如镁、钠、钾及其合金等火灾，应用沙子或干粉

灭火器灭火，切不可用水灭火，否则会引发爆炸事故。

5.视火情拨打“119”和安全管理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

83176110。报警时，讲明发生火灾的地点、燃烧物质的种类和数

量，火势情况，报警人姓名、电话等详细情况，并到明显位置引

导消防车。

6.依据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、危害程度级别，划

定危险区域，对事故现场周边区域进行隔离和疏导。

7.烧伤事故应急处置

烧伤发生时，立即用冷水冲洗，或浸入附近水池浸泡，防止

烧伤面积进一步扩大。

衣服着火时应立即脱去，用水浇灭或就地躺下滚压灭火。不

可惊慌奔跑，以免风助火旺，也不要站立呼叫，以免造成呼吸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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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伤。

烧伤经过初步处理后，要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。

（二）爆炸

1.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时，要立即全力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

工作。要在第一时间内向校安全管理处、火警 119 或公安 110 报

警。发现受伤人员求助 120 急救，并对受伤人员进行初步急救。

2.实验室发生爆炸事故时，现场人员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

况下，迅速切断电源和管道阀门，转移其他易爆物品，并力争在

爆炸的初期阶段就近取用消防器材果断扑灭因爆炸而引起的火

源，同时大声呼救。

3.学校要在爆炸现场及时设置隔离带，封锁和保护现场，疏

散人员控制好现场的治安事态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并消除继发性

危险，防止次生事故发生，切实保护好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
4.认真配合公安、消防部门做好搜寻物证、排除险情，防止

继发性爆炸等工作。

（三）触电

1.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，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。

若电源开关较远，可用干燥的木棍、竹竿等挑开触电者身上

的电线或带电设备。

用几层干燥的衣服将手包住，或者站在干燥的木板上，拉触

电者的衣服，使其脱离电源。

2.救治触电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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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电者脱离电源后，如神志清醒，应使其就地躺平，不要站

立或走动，严密观察。

触电者脱离电源后，如神志不清，应就地仰面躺平，且确保

气道通畅，并于 5 秒时间间隔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膀，以判定伤

员是否意识丧失，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。

3.检查触电者的呼吸和心跳情况，呼吸停止或心跳停跳时应

立即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，并尽快联系医院救治。

（四）仪器设备安全事故

1.金属外壳的仪器设备要有充分的接地保护，如仪器设备漏

电导致人员触电，首先切断电源，若来不及切断电源，可用绝缘

物挑开电线，在未切断电源之前，切不可用手拉触电者，也不能

用金属或潮湿的物品挑电线。触电者出现休克现象时，应立即进

行人工呼吸，并通知医院治疗。

2.仪器使用中的容器破碎及污染物质溢出，立刻戴上防护手

套，按照仪器的标准作业程序关机，清理污染物及破碎玻璃，再

对仪器进行消毒清洗，同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。

第十四条 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

（一）化学品泄露

1.疏散和隔离。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，首先应疏散无关

人员，隔离泄漏污染区。若为易燃易爆化学品大量泄漏，应立即

切断事故区电源、严禁烟火、设置警戒线，并及时拨打“119”

报警电话，请求消防专业人员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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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泄露源控制与处理。救援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

具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，尽可能通过关闭阀门、停止实验、堵

漏、吸附等方法控制泄漏源，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。

液体化学品泄漏到地面上时会四处蔓延扩散，难以收集处

理，须筑堤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。

向有害物蒸汽云喷射雾状水，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。对于可

燃物，可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，破坏燃烧条件。对于泄

漏液体，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物，在其表面形成覆

盖层，抑制其蒸发。对于气体泄漏，应开窗保持通风，稀释其浓

度。

泄漏量小时，可用沙子、吸附材料、中和材料、吸收棉等吸

收、中和；泄漏量大时，可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物抽入容器内。

发生大规模泄漏事故，或者不了解化学品的毒性或正确的清

理程序，必须报告公安或消防部门，交由专业单位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中毒

1.吸入中毒。若发生有毒气体泄漏，应立即启动排气装置将

有毒气体排出，同时打开门窗，迅速将中毒者移至空气良好处，

给予 2%-5%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、吸氧。

2.经口中毒。毒物无腐蚀性时，要立即刺激催吐，可饮大

量清水引吐，或用药物（0.02%-0.05%高锰酸钾溶液或 5%活性炭

溶液等）引吐。

对于氯化钡、碳酸钡中毒，可口服硫酸钠。氨、铬酸盐、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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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、汞盐、羟酸盐、醛类、脂类中毒，可喝牛奶、生鸡蛋等缓解

剂。烷烃、苯、石油醚中毒，可喝一汤匙液状石蜡和一杯含硫酸

镁或硫酸钠的水。

3.经皮肤中毒。将中毒者立即从中毒场所转移，脱去污染

衣物，迅速用大量清水洗净皮肤。

（三）灼伤

1.试剂溅入眼内时，立即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。冲洗

时，眼睛置于洗眼器水龙头上方，水向上冲洗眼睛，冲洗时间应

不少于 15 分钟，切不可因疼痛而紧闭眼睛。处理后，立即送医

院治疗。

2.皮肤被强酸灼伤时，先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相关部位

10-15 分钟，再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或肥皂液进行洗涤。当皮肤

被草酸灼伤时，应用镁盐或钙盐进行中和。

3.皮肤被强碱灼伤时，尽快用水冲洗至皮肤不滑为止，再

用稀醋酸或柠檬汁进行中和。当皮肤被生石灰灼伤时，应先用油

脂类物质除去生石灰，再用水进行冲洗。

4.皮肤被液溴灼伤时，立即用 2%硫代硫酸钠溶液冲洗至伤

处呈白色；或先用酒精冲洗，再涂上甘油。眼睛受到溴蒸气刺激

不能睁开时，可对着盛酒精的容器注视片刻。

5.氢氟酸灼伤时，先用大量冷水冲洗，再以碳酸氢钠溶液

冲洗，然后用甘油氧化镁涂在纱布上包扎。

6.苯酚灼伤时，先用大量水冲洗，再用 4 体积 10％的酒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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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1 体积三氯化铁混合液冲洗。

经过初步急救后，迅速送往医院治疗。

（四）丢失、被盗

发生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事件，工作人员应保护、封锁现场，

立即报告学校相关部门，并在确定丢失原因和地点后，积极查找。

同时立即报告公安部门，积极配合进行调查、侦破工作。

第十五条 生物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

（一）刺伤、切割伤或擦伤

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伤口，挤出伤口血液，用消毒液（75%

酒精、碘伏、0.2-0.5%过氧乙酸、500-1000mg/L 有效氯消毒液）

涂抹或浸泡伤处，包扎伤口（厌氧微生物感染不包扎伤口）。

（二）一般病原微生物污染

1.病原微生物泼溅到实验人员皮肤上，立即用 75%酒精或碘

伏进行消毒，然后用清水冲洗。

2.病原微生物泼溅到实验人员眼内，立即用生理盐水或洗眼

液冲洗，然后用清水冲洗。

3.病原微生物泼溅到实验人员衣服、鞋帽上或实验室桌面、

地面，立即用消毒液（75%酒精、碘伏、0.2-0.5%过氧乙酸、

500-1000mg/L 有效氯消毒液）等进行消毒。

（三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、污染

1.封闭被污染的实验室和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

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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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，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，对密

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。

3.进行现场消毒，对染疫或疑似染疫的动物采取隔离、捕

杀等措施。

4.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

（四）容器破碎及病原微生物溢出

1.做好个人防护，佩戴手套、护目镜、穿防护服。

2.用布或纸巾覆盖受污染的破碎物品。

3.倒上消毒液（75%酒精、碘伏、0.2-0.5%过氧乙酸、

500-1000mg/L 有效氯消毒液），由外向内进行处理。

4.消毒 30 分钟后，将布、纸巾以及破碎物品清理掉；玻璃

碎片应用镊子清理。

5.再用消毒剂擦拭污染区域。

6.如果用簸箕清理破碎物，应对其进行高压灭菌或放在消

毒液内浸泡。用于清理的布、纸巾等物品应作为污染性废弃物处

置。

（五）离心机内盛放病原微生物的离心管发生破裂

1.做好个人防护，佩戴手套、护目镜、穿防护服。

2.非密封离心机发生离心管破裂或疑似破裂时，关闭机器电

源，让机器密闭 30 分钟使气溶胶沉积；如果机器停止运转后发

现破裂，应立即将盖子盖上，并密闭 30 分钟。使用镊子清理玻

璃碎片，所有破碎的离心管、玻璃碎片、离心桶、十字轴和转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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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应放在消毒液内浸泡消毒 30 分钟；离心机内腔用同种消毒液

擦拭后再用清水冲洗并干燥。清理时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应按污

染性废弃物处置。

3.在可封闭的离心桶（安全杯）内离心管发生破裂时，应在

生物安全柜内装卸密封离心桶；如果怀疑在安全杯内发生破损，

应该松开安全杯盖子并将离心桶高压灭菌。

第九章 事故调查与处理

第十六条 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后，各相关单位应根据学校安

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，积极采取措施，尽快使生活、教学、

科研、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状态。

第十七条 事故现场处理完毕后，在学校安全稳定工作领导

小组下设的事件调查组带领下，学校、事故单位对事故起因、性

质、影响、责任、经验教训和善后工作进行调查，提出整改措施，

完善管理制度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对人为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

的单位，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后果严肃处理。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

追究有关当事人法律责任。

第十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学工作部负责解

释。

附件：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工作小组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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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与事故处置工作小组案表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学院 应急小组人员 联系方式 备注

组长

成员

成员

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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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董事会、校行政、校党委

青岛黄海学院 2022 年 7 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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